110年2月24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訂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大綱
	開課學年度/學期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課程名稱 (中文)
	法學緒論

	課程名稱 (英文)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課     碼
	(由通識教育中心填寫)
	學分數
	2

	向度別
		□中英文能力課程
	□基礎概論
	□資訊能力

	□藝術與美學
	□能源、環境與生態
	□人文思維與生命探索

	■公民與社會參與
	□經濟與國際脈動
	□自然科學與技術




	授  課  方  式
	請勾選(可複選)：
	■課堂講授
	□網路教學
	□分組討論

	□校外教學
	□其他                         
	




	教學目標及範圍
	本學期課程共有16個單元，分為2大部分。第一部份以法學的基本概念為基礎，認識法學的原理原則。第二部分以認識現有的各項法律系統；進而探討各項法律的規範與功能。

	授  課  大  綱
(週次表及每週課程詳細內容說明)
	
	週次
	主題

	1
	法律的概念
 

	2
	法律與國家 


	3
	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 


	4
	法律的淵源                                                   
 

	5
	法律的分類                                                   
 

	6
	法律的制定                                                   
 

	7
	法律的效力                                                        
 

	8
	法律的解釋


	9
	期中考

	10
	法律的適用


	11
	法律之制裁                                                      


	12
	法系                                                        


	13
	法律思想                                                      


	14
	民法                                                            


	15
	商事法                                                             


	16
	刑法                                                                                                             


	17
	行政法


	18
	期末考



每週課程詳細內容說明：
1、法律的概念
2、法律與國家                                                          
3、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                                           
4、法律的淵源                                                   
5、法律的分類                                                   
6、法律的制定                                                   
7、法律的效力                                                        
8、法律的解釋
9、期中考  
10、法律的適用
11、法律之制裁                                                      
12、法系                                                        
13、法律思想                                                      
14、民法                                                            
15、商事法                                                             16、刑法                                                       
17、行政法
18、期末考


	教科書及
延伸閱讀
	（1） 教學資料                                                                林泰華編著：法學緒論，三民書局。
（二）	主要參考資料
           1、陳麗娟著：法學概論，五南圖書公司。
           2、陳惠馨著：法學概論，三民書局。
           3、鄭玉波著：法學緒論，三民書局。
           4、孫致中著：法學緒論，三民書局。
           5、管  歐著：法學緒論，五南圖書公司。

依教育部台高通字第0960120213號函，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評  量  方  式
	請勾選(可複選)，並填寫類別：
	□課堂參與  A  類
	□期 中 考 B   類
	□期 末 考  C  類
	□小組報告    類

	□小組討論    類
	□書面報告    類
	□課後作業    類
	□平時測驗    類

	□心得分享    類
	□學習紀錄    類
	□專題創作    類
	□其他        類


A類佔 30   %；B類佔  30  %；C類佔 40   %；D類佔    % (類別可自行增加)

說明：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及
細項之對應

(請參閱SDGs 
對照表)
	
目標:  16  細項：_16.6_______16.7______16.b_____________
目標:    細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標:    細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多三個目標，每個目標至多三個細項)
範例：
目標: 4  細項：4.3  4.5  4.7

	核心能力指標設定
		通識課程
核心能力指標
(請勾選主要的3-5項)
	說明
	課程能培養學生此項核心能力者請打 

	(1)思考與創新
	能夠進行獨立性、批判性、系統性或整合性等面向的思考，或能以創意的角度來思考新事物。
	

	(2)道德思辨與實踐
	能夠對於社會、文化中相關的倫理或道德議題，進行明辨、慎思與反省，或能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3)生命探索與生涯規劃
	能夠主動探索自我的價值或生命的真諦，或能具體實踐在自我生涯的規劃或發展。
	

	(4)公民素養與社會參與
	能夠尊重民主與法治的精神、關心公共事務及議題，或能參與社會事務及議題的討論與決策。
	

	(5)人文關懷與環境保育
	能夠具備同理、關懷、尊重、惜福等人文素養，或能擴及到更為廣泛的環境及生態議題。
	

	(6)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能夠善用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進行有效的人際溝通，或能理解組織運作，與他人完成共同的事物或目標。
	

	(7)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
	能夠了解國際的情勢與脈動，具備廣博的世界觀，或能尊重或包容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8)美感與藝術欣賞
	能夠領略各種知識、事物或領域中的美感內涵，或能據此促成具美感內涵之實踐力。
	

	(9)問題分析與解決
	能夠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發現問題，解析問題，或能進一步透過思考以有效解決問題。
	




	  授課教師資料
	姓名：謝三榮
□專任教師	學系(所，中心)：       				職稱：  
■兼任教師	服務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職稱：講師
學經歷：
1.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2. 高等考試及格
3. [bookmark: _GoBack]曾任：教育部專員、國立中正大學籌備處秘書、國立中正大學註冊組主任、國立中正大學教務處秘書、國立中正大學專任講師
專業領域：法學緒論、憲法、政治學

	備          註
	



